
第一章　　理论背景

语法是语言的结构方式，是对语言中存在的规则性或不规

则性所做的概括与描述。语法是语言的核心组成部分，只有靠

语法才能把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组织起来。在语言交际中，无

论是说话者把不同的语言形式组成有意义的话语（即交际中的

编码），还是听话者把所接受的语言形式组成有意义的观念（即

解码），都要靠语法。语法的重要作用对于第二语言习得

也不例外。因此，第二语言语法习得一直受到

研究者的重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时，其语法是怎样为学习者

习得的？在汉语语法习得过程中，汉语语法特点对学习者，包括

不同母语类型的学习者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有没有共同规

律？这些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者所特别关心的

问题。

第二语言语法习得是学习者（主体）对学习对象第二语言语

法规则（客体）的掌握过程。主体是具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学习

者。在学习者的知识背景中，与第二语言语法习得关系密切的

母语语法规则对习得过程有重要影响。客体的特点影响主体的

习得过程，它的难易对习得进程起重要作用。客体的难易要通

）过程。这里的“习得”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包括有意识的学习（

学习的特点在最初接触第二语言时最为明显。



语言学界对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

过主体的加工，形成认知上的难易，主体的认知难易最终决定习

得进程。因此，在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中，主体和客体方面的研究

是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法习得的研究，既离不开对汉语

语法的研究，即语言学界所称的“语言本体研究”；也离不开对学

习者方面的研究，包括汉语语法规则与学习者母语中相关语法

规则的异同研究、学习者对汉语与其母语相关语法规则异同认

知方式的研究。只有在对上述几方面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学

习者习得过程进行研究，才能对汉语语法习得过程有确切的

把握。

和世界上其他语言相比，汉语语法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我

国语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由于具有这一特点，汉语

其一，注重于寻找汉语语法与世界其他语言（主要是印欧语

系语言）语法“异”的一面。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语法形式

着眼，来看待汉语语法与世界其他语言语法的差异性。在我国

语言学界，这是主流看法。“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

义的形态变化⋯⋯”（吕叔湘，

虚词语法在表示某种语法意义时依靠的是词序（

焘

以及一些其他语法形式，即语法学界所称的“广义形态”（方光

。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以及句法上的省略、移位等灵

又吕叔湘， ，造成了汉语语法“注重意

。相关的句法成分之间往往包含着较大的语义容

活性（陆俭明，

合（

量和复杂的语义关系而基本上无形式标志”（陆俭明，



家煊

理论（

其二，侧重于研究汉语语法与世界其他语言“同”的一面。

这方面的研究既有从形式出发在普遍语法理论下的汉语研究，

也有基于功能主义语言观的研究。作为后者之一的汉语语法标

记研究，近年来在我国语法学界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与这一

理论相关的研究散见于相关学术刊物，而《不对称和标记论》（沈

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语法学界已经形成汉语语法标记

）体系。从某种角度看，标记理论

对影响结构规则因素的探索，是对汉语语法“意合”在另一个层

次上的挖掘。

汉语标记理论从“功能”、“认知”角度解释汉语语法结构规

律，无论是对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还是对把这一理论的研究结果

运用于实践，比如对外汉语教学，都具有启发意义。该理论侧重

于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并对语言中的共性现象从人类认知规律

普遍性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对语言结构规律研究取向的理论

前提是语言的非模块化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语言能力是一般认

知能力之一，语言能力与认知能力密不可分。由此，可以认为语

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渗入了人的认知因素，体现了人的认知规

律。从另外一方面看，作为人的认知成果、体现人的认知规律的

语言结构，在语言习得中必然表现为规律性。对这种规律性，可

以从人在语言认知加工中的表现行为进行研究。

侧重于“异”或侧重于“同”都是为了能够对汉语语法规则进

行准确的描述和解释。值得一提的是，侧重于“异”的理论取向

更多地是把语言，准确地说是把某个语言看作一个自足体系；而

侧重于“同”的理论取向要在语言类型共性角度描写和解释规

则，势必要突破语言是自足系统这一传统观念的束缚，从人类认

知规则的共性来寻求对语言规则，特别是寻求对语法规则的

解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汉语动词谓语句的发展

。上述数据

句子的基本功能是表述。句子的这种表述性主要通过动词

谓语句来实现。因为，包含动词性结构的句子是人们表述客观

世界变化或状态最常用的方式。除了由形容词性、名词性成分

构成谓语的句子以外，汉语中使用最多的是由动词性成分构成

谓语的句子，这类句子在汉语中占绝大部分。据赵淑华等

和

对北京语言学院现代汉语精读教材主课文句型的统计分

析，以动词性成分做句子谓语的句子在初、中、高级汉语课本三

套教材和初级汉语课本教材中分别占

还不包括独词句、无主句等句子中谓语使用动词性成分。古汉

语句子中绝大多数谓语也是动词性的。据对《史记》、《左传》

左右（杨伯

。

句的抽样统计，以动词为谓语的句子均为

峻等，

指

指称）组成的句子格

在动词谓语句中，由一个动词或动词性结构（本书用

称）和两个名词或名词性结构（本书用

式（本书简称“句式”）最多。这些句式可能大多是由基本句法和

语义结构“施事＋动作＋受事／结果”派生或演化出来的。因为

这一句法和语义结构是人认识事件或活动的理想化模型

。凡是违背这一过程的，在语；转引沈家煊，

法上就体现为种种有标记的句式。这种派生或演化主要是通过

对句子中施事、受事和动词在位置上的移动，增添“把”、“被”、

“得”等形式标记，名词带定语，动词带补语状语等方式来实

现的。



不同标记程度动词谓语句的历时发展

从历时语言发展和个体语言发展（习得）看，汉语动词谓语

句在结构方面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的过程。在发

展过程中，逐步产生标记程度越来越高的动词谓语句。

位置、施受标记和补语四个方面的发

从汉语语法历时发展看，动词谓语句的发展是一个标记程

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自上古（殷商到两汉）汉语至现代汉语、不

同句式在施受位置

展，主要表现如下：

施受位置

在上古，汉语语法“在结构形式上还没有主动和被动的区

别，直到甲骨金文也还是这样”（王力，

弑 闵公弑，此三君死，旷年无君”（《公羊传

的情形同样表

明，上古汉语中受事在前的句式已经存在，这种受事在前的句式

无形式标记。受事在前并可以视为句子主题

项羽本纪》）。以上是受事位置在前的发展情况。从上

现在上古汉语中。如：“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史记

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使用被动句式（包括有“被”等形式标记）基

本表示对受事主语产生影响（利弊等）的事件，这类句子在使用

范围上比主动句式要少得多。此外，在句首位置，还出现了主谓

谓语评论、描绘、叙述，既非施事又非受事的主题句。如：“夫滕，

①语法分析的三个平面观点认为，主语是句法概念，主题是语用概念。不同

汉语句式，这两个概念的解释程度不一样。对于本研究中的主题句（主领

句和主受句，详见 及其他主题特点明显的句式，本研究交叉使用了

“主语”和“主题”概念。

。如：“庄公死，子般

闵公二年》）。这说



汉语到现代汉语而无大的变化（王力，

起，汉语句子的主要形式就是主一动

壤地褊小”（《孟子 滕文公上》）。尽管汉语语法发展过程中出现

上述不同句式，施事在前一直占主导地位。

位置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位置是否在通常位置，与宾语是否在

了汉代，“被”字句已经普遍

动词的后面有关。一般来说，汉语词序是固定的。从殷墟卜辞

宾。这种词序历经上古

。但在上古汉语疑

问句和否定句中，代词做宾语时要放在动词前面。到了南北朝，

口语里的疑问句和否定句中的代词已经后置了。这时，动词由

于宾语回到了句子的后面而恢复了通常位置。但是，当句子的

两个名词性成分中一个要作为句子的主题出现在句子前面，或

者句子使用“把”、“被”、“是”、“之”以及动词带补语时，这时

的位置通常在句子的后面。

施受标记

。如：“ 万乘之

齐策》）。到

“被”字句大约萌芽于战国末期（王力，

国，被围于赵”（《战国策

使用，当时的句子中没有施事。到了中古时期，“被”字句能够带

施事。如：“五月二十日，臣被尚书召问”（蔡邕《被收时表》）。唐

以后，被动式又有了发展，即动词后还可以带宾语（例句中宾语

代表的为主语所领有）。如：“娘子被王郎道着丑貌”（《丑女缘起

变文》）。宋代以后，“被”字句动词前后成分复杂化了，状语常超

出一个以上的词组，并使用以“得”为标记的补语；最后发展为与

动补式、处置式（多表现为“把”字句）结合，标志着“被”字句不断

向表达丰富和精密复杂的方向发展。

。如：“敢将十指夸针

处置式产生于三国，盛行于唐代。句中有长宾语时，用

“把”、“将”将其提到动词前（潘允中，

巧，不把双眉斗画长”（秦韬玉《贫女诗》）。宋元以后，“把”字在处



齐

木瓜》）。到现代汉语，介词“以”可以拿“用”

置式中占优势。“把”字句结构朝着复杂多样而完备的方向发展，

主要表现在：一、“把”后有复杂修饰成分的长宾语。如：“杨志把

那卖刀杀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宣和元集》）。二、带补语。

如：“把这鸳鸯儿拆散了”（《宣和亨集》）。三、“把”后出现否定词

语。如：“把这件事不记在心上了”（《水浒传》第七回）。四、“把”

后出现宾语。如：“把一丈青拴了双手”（《水浒传》四十八回）。

补语

盘庚上》）。到了西汉，结果补语开始流行。

古汉语动补结构有三种：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关系补语。

古汉语的结果类动补结构源于动词的使动用法，是其结构发展

之一。结果补语萌芽于先秦。如：“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

犹可扑灭”（《尚书

项羽本纪》）。如：“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史记

动词后带有另一表示动作趋向的词，为趋向补语。趋向补

语在先秦后期开始出现。如：“燕将攻下聊城”（《战国策

策》）。汉以后逐渐盛行，并发展为几个小类。同时，这类补语结

构还可以与结果补语重叠使用。如：“行一步，算一步，倒走得我

困倦起来”（《水浒传》第八回）。

动词后带有介宾结构表示时间、处所以及和动词有关的事

物，称为“关系补语”。由处所介词“于”构成的介宾结构做补语，

在商周时代就存在了。如：“贞：告于唐”（《殷墟文字甲编

卫风

。由介词“以”构成的介宾结构放在动词后作补语，表示

动作的方式或手段，在先秦就出现了。如：“投我以木桃，报之以

琼瑶”（《诗经

取代，这类结构的位置由在动词后移到动词前作状语。由介词

东”（《诗经

“自”构成的介宾结构放在动词后作补语始于先秦。如：“我来自

东山》）。随着汉语语法的发展，关系补语大多从动

词后面移到动词前面作状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儿童对不同标记程度动词谓语句的发展

岁以

汉语补语结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它是汉语语法结构不

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汉语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语法习得过程看，儿童对动词谓语句的习得基本上也是

一个标记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曼殊等（

汉语儿童语法结构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朱

对陈述句句法结构发展的研究表明，儿童句法结

简单句（包括

含有“把”、“被”标记和复

构的发展过程大致为：不完整句（包括无主句）

有简单修饰语的句子、受事主语句）

杂修饰语的句子。

的研究，儿童先是使用主动句，大约根据周国光等人（

在

岁前的被动句中约占

岁时使用无标记被动句。在儿童使用的被动句中，无标记

被动句是主要形式，它在

和“省略”（李宇明，

后，儿童使用以“被”为标记的被动句。如：“那一个被我搞掉

了”。在“被”字句发展中，研究者对“被”后的施事发展过程有

“扩充”（朱曼殊等， 两种不同看

法。从汉语历时发展看，在“被”字句已经普遍使用的汉代，当时

的句子中就没有施事，汉语语法发展规律似乎支持前一种观点。

尽管语言自身历时发展规律与个体语言发展规律有相似性，但

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具体过程如何，尚要进一步研究。

儿童在 ，要比岁时开始使用“把”字句（李向农等，

“被”字句早，可能是因为这个句式比“被”字句在口语中使用频

率高的原因所致。最先发展的“把”字句包含了这个句式的主要

成分：施事、受事、动作和结果（处所、趋向），其中施事成分常不

出现，说明这个句式并不一定是从主动宾句发展来的，而与受事



与标记理论联系密切的原型理论

语言学上标记理论与认知心理学原型理论关系密切。标记

主语句有关。之后，才在这个句式上增添其他成分。 岁后出现

了表示“被动或遭受意义”的“把”字句。如：“都把我给累死了”

（李宇明， ，类似于本研究中的“把”字句 参见

原型的存在及其特点

、原型（

念。标记理论的无标记项（

）是它们阐述各自理论的核心概

）对应于原型理论的原

型。它们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即它们分别在各自相应范畴中处

于“核心”位置，反映各自范畴的基本特征。

心理学在研究模式识别时涉及过原型概念。所谓“模式识

别”，就是人对外界客体的识别。模式则是由若干个元素按一定

关系组成的一种结构。原型是一类客体或一个范畴所有个体的

内部概括表征（ ，反映一类客体或一个范畴具有

的基本特征。在模式识别过程中，人们把外部刺激与原型进行

近似匹配和比较，当刺激与某个原型能够匹配时，就把这个刺激

归为此原型代表的某类客体或某个范畴，从而完成对刺激的识

别。原型的近似匹配性质对于模式识别有较强的解释力，解释

了人们为什么对新的、不熟悉的模式能够识别的原因。

等人的两个研究（

原型理论对匹配过程的解释是以假设存在原型为前提的。

表明，人们在模式识别时确



。被试学会分类作业后，进行下一和

或个点构成的三角形、字母

实存在原型现象。在前一个研究中，研究者先是让被试

，被研究的对象）看有

、随机点图四类畸变点图（每类四个），被试在实验中的任务是

把随机呈现的每个畸变图归为相应的某个范畴，即实验中的三

个原型：三角形、字母

阶段迁移（

，对原先未看到的原型分

）实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向被试随机呈现

一系列前一阶段看过的畸变点图、点图原型及其新的畸变点图，

要求被试把呈现的点图归为上述三个范畴。他们发现，被试对

原先的畸变点图分类正确率约为

类正确率与前者相当，而对新的畸变点图分类则很差。据此，研

究者认为，被试在前一阶段已能从一些原先的畸变点图中有效

地抽象出原型，并且在对这种畸变点图抽象分类时是把它们与

相应原型进行比较后作出的。他们在后一个研究中发现，被试

不仅可以从畸变点图中抽象出原型，而且还能掌握这一原型实

例的变异性。

）认为，概念是由这个概念

除了图形识别对原型现象的研究外，在概念领域的研究结

果也支持原型现象存在。

向被

的原型（最佳实例）和这个概念范畴成员代表性程度组成。两者

密切相关，而原型起核心作用。为了证实这个观点，

）技术对两个名称（它们可能

试呈现不同语义范畴的许多语词，要求被试就这些语词代表相

应概念的程度进行等级评定，结果发现自然概念确有原型（评定

为最高等级的实例）和代表程度不同的范畴成员（评定为最高等

级实例之外的实例）。这一结论也得到反应时实验验证。在实

验中，被试在反应时上的差异，反映出各实例的不同范畴成员的

代表性程度。在使用启动（

是相同名称例如“知更鸟一知更鸟”、相同范畴不同名称例如“知

更鸟一麻雀”以及不同范畴不同名称“知更鸟一苹果”）进行匹配



原型理论对句子标记程度的解释

实验中， 发现，范畴成员代表性高的名称反应时较短，反

之则较长。不同范畴的实验结果有着与同一范畴类似的趋势。

范畴成员代表性高的名称出现易化效应说明，人们在接受一个

范畴名称刺激时，首先激活的是该范畴的原型，而不是这个范畴

具有的所有特征。

）设计了一个原型转换实验。在和

实验中，给被试先呈现一系列由基本刺激模式（原型）按照一定

转换规则转换来的变形模式，之后，向被试呈现之前的变形模式

和原型。要求被试判断哪些是在前一阶段实验中看过的，并按

五点量表对其判断进行信心等级评定。研究结果发现，原型的

再认率和信心评价等级都最高，之后是依次接近原型程度的那

些变形。转换规则之外的变形未被再认，被试对这些变形给予

了否定评价。研究者从实验结果推论出：范畴由最佳实例（原

型）和一套规则这两个密不可分的因素构成，范畴成员是原型应

用不同规则产生的。

句子的基本句法语义结构“施事＋动作＋受事／结果”是人

们关于句子的最典型认识，可以说是句子这个范畴的原型，它是

无标记的。与此不同的其他句子形式，可以看作通过一系列句

法语义转换、增加语言成分等手段，经不同程度操作后产生的不

同代表程度的句子范畴成员。用标记理论的观点，相对于无标

记的基本句法语义结构“施事＋动作＋受事／结果”，它们是不同

标记程度的动词谓语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数情况下它是有定的，指称的变体少。此外，在句式转换上，

占据的是有标记的位置，它的使用限制较多。例如，在大

以这一句法语义结构后半部分“ ”

为例，根据

无标记项可以出现的句法环境比有标记项多的分布标准，以及

无标记项比有标记项在指称上成员多的聚合标准， ”

中 占据的是无标记位置，它的使用限制较少。可以是有定

的也可以是无定的，指称的变体较多。而“ ”中的

”比“ ”限制少。如果把分别包括“

的句子作提取名词性中心语的转换，前者在

转换时受限制要少一些。例如“小猫吃了那条小鱼”可以变换

为：“小猫吃了的那条小鱼”、“吃了那条小鱼的小猫”。而“那条

小鱼小猫吃了”只能变换为“小猫吃了的那条小鱼”，不能转换为

“ 那条小鱼吃了的小猫”。要是将它变为合法句，得在前面加

“把”，使之变为“把那条小鱼吃了的小猫”。

句子基本句法语义结构“施事＋动作＋受事／结果”是人认

识事件或活动的原型，得到了研究者的实验支持。

）结构进行研究， 名

句的适配度（

）对英语及物性句子内部（

大学生在七点量表对 是否合

乎英语及物性句子评分，不同的句子在施事和受事的生命度

）上有变化，施事和受事与它们的原型程度不同动词

）与原型动

（即与施事和受事语义联系强度不同的动词）组成范例（

。研究发现，施事和受事均为动物名词（

与

词构成的句子是最典型的及物性句子范畴，和前者原型程度非

常接近的是施事为动物名词、受事为非动物名词（

是 的施事和受事，下同分别表示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原型动词构成的句子。

，在本研究与“第二语言”意

第二语言习得是指学习主体在掌握母语（第一语言）之后，

对另外一种语言的习得过程。对于这一现象，不仅要研究学习

者是怎样习得第二语言的，还要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够习得第二

语言。这方面的研究既要涉及第二语言本体研究，又要研究已

经掌握母语语言规则的学习者对第二语言的认知过程，即学习

者是怎样把目标语（

思相同。为便于行文，本研究交叉使用这两个名词）新规则纳入

自己语言规则系统的。

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主要因素包括要习得的目标语特点、

学习者的母语与目标语的异同、在某种母语背景下学习者是怎

样习得某种目标语的等方面。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应该是第二语

言习得研究的核心和主体，是理解学习者怎样习得第二语言过

程的主要研究方面。这是因为：

其一，对于学习者来说，要习得的目标语特点、目标语与其

母语的异同以及学习者对这种异同的认知方式是影响习得进程

的主要因素。目标语的复杂程度、它在规则上与母语差异的大

小，会增加或减少习得所需的时间。学习者的认知方式是否得

当，会加速或减缓习得目标语的进程。

其二，对某种母语或某个类型母语习得某一特定目标语的

研究，实际上是对以该目标语为第二语言习得现象的共性研究。

这种研究有利于揭示以该目标语为第二语言习得的一般规律，



第二语言习得语言学研究取向

对于之后以该目标语为第二语言时学习者个体的差异研究有指

导作用。

由于关注焦点的不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

种类型的研究取向：语言学研究取向和认知加工研究取向。

第二语言习得语言学研究取向侧重于研究学习者能够“知

道什么”，即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而不在于研究学习者知道的过

程。这一研究取向用“语言规则”、“语言类型”、“普遍语言理

论”、“普遍语法”来讨论第二语言习得现象。

这种类型的研究又可以分两种研究范式：语言类型研究范

式和普遍语法研究范式。前者，即以描写为特征，通过对比母语

和目标语异同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该范式主要通过对语

言项目标记程度的分析，研究不同语言的相似性，以确认语言类

型的普遍性（ ，从研究语言类型的普遍性

规律对第二语言习得过程进行一些可能的解释。

）有三个：即结构语言类型学关于标记的标准（

称：

上出现某种结构形式、聚合上变化方式少（例如英语中第三人

）和频率上出现低的为有标记项。认为

标记在语言习得中有重要作用：等级低的无标记项比等级高的

有标记项在习得上简单。这一范式从否定、关系从句化等方面

的研究得出目标语的结构特点对习得的难易和顺序有影响。

，简

大多数第二语言研究者认同标记在习得中具有相对作用的

观点，即标记的程度仅仅与语言习得有间接关系。例如只能将

“名词词组可及性等级”



）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顺序进行预测，而

）认为，语言中可进入关系从句的名词词组（句子成和

领 属 语分）等级为：主语 直接宾语 间接宾语 旁语（

。 这 个 等 级 的 可 及 性比较宾语（

称

不能对习得过程的全部现象作出解释。这种预测是基于在世界

语言中，一些语言特征比另外一些语言特征出现得普遍，这就是

存在习得顺序现象的原因。

有关的生成语法学派，通过研究个另外，一些与

语法（

体语言习得来探索潜在并约束个体语言发展的规则，例如普遍

）规则。这一理论关注第二语言习得

。在习得过

过程的语言规则能力，认为普遍语法知识为学习者提供了语言

规则的投射能力（

构规则（

程中，学习者把对母语一簇特征类推到第二语言。例如短语结

）认为，所有语言的短语都

成分。例如：

是由核心成分和补充成分构成的。英语结构是核心成分＋补充

。以英语为母语的

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日语时，只需进行一簇特征转换，把英语

短语结构顺序变为日语短语结构顺序：补充成分＋核心成分。

上述的短语顺序就成了“教室里在”、“球打”（两个例子模仿日

）既反映可进入关系从句的等级，又反映它们在记忆存取上的

语言有关语言规则的习得顺序进行解释　　沈家煊

难易（可及性程度越高，存取越容易）。类型学研究范式用这个等级对第二

对汉语类似的现

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句法成分的等级可看作语义角色等级的抽象：施事＞

受事＞与事＞领事／处所／工具，这个语义等级实际体现的是参与一个事件

的不同语义角色在认知上的“显著度”，从左到右“显著度”依次递减。例如

施事的参与作用最显著，处于另一极的处所、工具最不显著。从对语句的

加工看，施事兼主语提取和存储容易。由施事位置向右，加工难度逐渐

增大

、　



）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和母语

语句法成分顺序）。

普遍语法是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对它在

习得中有无作用，以及起什么作用，存在四种不同观点：

完全通达（

习得能够通达同样的语言能力。如果第二语言与母语参数设置

相同，它习得就快；反之，学习者就要重新给参数赋值，这样会增

加学习的负担。

）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不同于母语习不通达（

）之上，而后得。前者建立在一般学习策略（　

者则建立在语言能力之上，两者使用的能力不一样。

部分通达（

。一方

）论认为，学习者可能只通达语言

规则，但不通达全部参数的变体（

面，他们习得的第二语言仍受普遍语法约束；另一方面，他们不

能够习得与母语不同的第二语言参数值。

双通达（ ）论认为，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的

过程中能够继续通达普遍语法，但同时受到跟语言特异系统竞

争的一般问题解决模块的干扰。

产生不同的观点是由于研究方法和范围上差异所导致的。

“重新设置参数”

普遍语法研究范式采用语法判断任务对第二语言习得中的

）问题进行了探索。由于

这一范式一般通过对学习者最初和最后状态对比，推测其内部

语言知识作为主要方法，研究方法存在不足。在研究范围上，这

一范式大多集中在对核心语法进行解释，而不是对语言习得过

）简单地归

，而没有

程进行全面的研究。例如，把习得机制（

为先天的语言习得装置（

对它进行详细解释，更没有对它是怎样在习得中起作用进行研

究和证明。



第二语言习得认知加工研究取向

、吸

任何对语言习得的理论解释都不能回避学习者学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语言类型学研究范式提出了学习者是怎样习得第二

语言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没有提供合适的理论解释。普遍语

法研究范式提出了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解释，但它的语言特异

性假设缺乏令人信服的实验支持。两种范式都只解释了第二语

言习得的部分现象。

第二语言习得认知加工研究取向认为，语言规则的习得不

仅取决于规则本身的难易程度，更取决于学习者对这些语言规

则的认知方式。这种研究取向注重探索习得的动态过程，它不

仅仅关注学习者“知道什么”，更关注学习者在认知加工过程中

怎样掌握目标语的规则。对体现这些规则构成的形式与功能映

，还是内隐射（ ）属性和这些规则的性质（外显的

的

、注意

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这种研究取向用“加工”、“策

略”、“操作”等概念来研究第二语言习得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

得有六个阶段，即第二语言输入（

、理解输入（

、整合（

输入（

收（ ）和第二语言输出（

。其中，中间四个阶段是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的

加工过程。这些过程一端连接第二语言输入，执行对所输入语

言信息的吸收和整合；另外一端连接第二语言输出，既对所输入

语言信息加工后输出，又对输出的信息进行必要的反馈。需要

指出的是，在习得过程中，并非所有被学习者注意到的就能被他

们理解，也并非学习者理解的就能被吸收。只有在对目标语的

语言规则和学习者的内化规则进行了整合之后，所学的规则才


